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１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本公司下属控股制药企业———长春百克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百克

药业） 申报的治疗类艾滋病疫苗项目已经正式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 《药

物临床试验批件》， 批准进入

Ｉ

期临床试验， 受理号为：

ＣＸＳＢ０９０００２４

。

该项目是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以下简称： 病毒病预防控

制所） 承担开发的， 并于

２００８

年作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中国艾滋病患者的免疫

治疗” （课题编号：

２００８ＺＸ１０００１－００９

） 获得科技部批准实施。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百克药

业与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签署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课题） 合作协议书》 共同合作

开发该课题， 根据该协议书规定： 本课题开始前已取得的知识产权归属原单位所有，

通过本课题取得的知识产权， 属各单位独立完成的归属各单位， 属合作完成的由双方

共享。

Ｉ

期临床试验的主要终点是初步考察本疫苗对进行

ＨＡＲＲＴ

治疗后的

ＨＩＶ－１

感染者

的安全性， 能否成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即使

Ｉ

期临床试验获得成功， 该疫苗还需要

通过

ＩＩ

、

ＩＩＩ

期临床试验。 该项目每期临床试验的每一个研发过程均需要很长时间且存在

临床试验失败的风险。

鉴于治疗类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研究和投入过程， 不可能在短期

内获准生产上市，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股票简称：深天马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东

７

层会议室

３

、会期：半天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律师。？？？？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二

○

一

○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二

○

一

○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二

○

一

○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二

○

一

○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预案

５

、二

○

一

○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８

、关于

２０１１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６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

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

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

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东

７

层），信函登记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４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２２５７７４ ８６２２５７７２

四、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总机：

０７５５－２６０９４２８８

直线：

０７５５－８６２２５８８６ ８６２２５７６６ ２６０９４８８２

联系人：刘长清、陈泽锋、蒋涛

特此通知。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三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单位（个人）出席天马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

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股） 反对（股） 弃权（股）

１

二

○

一

○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二

○

一

○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二

○

一

○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二

○

一

○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预案

５

二

○

一

○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８

关于

２０１１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注：

１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２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

“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９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的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０

年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５

元人

民币（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４．５

元）。同时，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对于其他

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上述分红派息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

加至

４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和红利发放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４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三、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１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５２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６０１

杭州富阳容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６７４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６８８

鄂尔多斯市神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５ ０８*****２７０

宁波茂源投资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５２６

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公司

４

、代扣代缴所得税情况

（

１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所取得的现金红利，代扣代缴所

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１０

股

４．５

元。

（

２

）对于在中国注册的“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企业所得税法》），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

１０

股

５

元。

（

３

）对于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其含义同《企业所得税法》），按照税后

金额每

１０

股

４．５

元派发现金红利。如果

ＱＦＩＩ

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

司提交境内律师出具的认定其为居民企业的法律意见书（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本公司

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并由本公司向其补发对应的现金红利每

１０

股

０．５

元人民币。 如果

ＱＦＩＩ

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中国税务机关批复的享受协定待

遇（低于

１０％

优惠税率）或其他免税等优惠政策的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原件或复印件加盖

机构公章），本公司将按照提供的税收政策文件重新计算应派发红利金额，并相应进行补

发。

五、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７７％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７７％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７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１３％ ２７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５５

，

６２０

，

０００ １３％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３２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６１．７７％ １３２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１３２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２６４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６１．７７％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３２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６１．７７％ １３２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１３２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２６４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６１．７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２３％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２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２３％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２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六、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４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全面摊薄每股收益为

０．３２

元。

七、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

—

６３５５３７７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

—

６３５５３７７９

咨询联系人：张杰

八、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７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九龙山”）原名为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

为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本公司接到上海九龙山的通知，称其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９

，

４４３

，

１１８

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收盘时止，上海九龙山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５４４

，

３８２

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０．３９％

。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ＪＩＮＧＸ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ＯＣＫ ＣＯ．

，

ＬＴ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景兴纸业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上海市浦东世纪大道

１５００

号

４

楼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０７８８０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称“准则

１５

号”）等相关的法

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景

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上市公司

／／

景兴纸业 指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上海九龙山 指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１

、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

８８８

号

７

楼

Ｃ

座

法定代表人：李勤夫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３０３５０

万元

注册号码：

３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２０９７８３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０７４０１９０－０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商业房产综合开发、印刷、造纸、进出口业务

经营期限：不约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６６０７４０１９００

主要股东：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世纪大道

１５００

号

４

楼

２

、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公司职务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李勤夫 男 中国 上海 董事长 无

杨志凌 男 中国 浙江平湖 董事 无

汪为民 男 中国 上海 董事 无

顾北亭 男 中国 浙江平湖 董事 无

沈焜 男 中国 上海 董事 无

李梦强 男 中国 上海 董事 无

姚爱娣 女 中国 上海 董事 无

郭辉 男 中国 上海 董事 无

王世渝 男 中国 北京 董事 无

３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所持

有的景兴纸业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上海九龙山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所持有的景兴纸业股份的可能，并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发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景兴纸业股份前持有景兴纸业股份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５

日，景兴纸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景兴纸业

６

，

１５０

万股，占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２６．７４％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８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

因利润分配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股本增加到

７

，

９９５

万股，持股比例仍为

２６．７４％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公开增发股份

９

，

３００

万股，公司增发完成后至减持景兴纸业股份前，信息披露义务持有

景兴纸业股份

７

，

９９５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２０．３９５４％

。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景兴纸业股份

１

，

９６０

万股，减持股份占景兴纸业总股本的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景兴纸业股份

１

，

９６０

万股，减持股份占景兴纸业总股本的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景兴纸业股份

１９

，

７６２

，

５００

股， 减持股份占景兴纸业总股本的

５．０４％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景兴纸业股份

１９

，

４４３

，

１１８

股，减持股份占景兴纸业总股本的

５％

。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持有景兴纸业股份

１

，

５４４

，

３８２

股，占景兴纸业

总股本的

０．３９％

。

根据《收购办法》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自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至作出公告后两个交

易日内，应当停止买卖景兴纸业的股份。

３

、所持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九龙山持有景兴纸业

１

，

５４４

，

３８２

股无受限情况。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方式累积减持景兴的股份

９

，

２１５

，

６６８

股，占景兴纸业总股本的

２．３５％

。 具体减持股份

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时间 卖出 减持价格区间

（股） （元）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

４２０

，

３３５ ７．３２－８．０５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６３９

，

７１５ ８．１６－８．２２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００

，

０００ ８．１２－８．５９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 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

，

２２９

，

１１８ ６．４－６．９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告书内容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

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李勤夫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信息披露人签署的本报告书文本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平湖

股票简称 景兴纸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

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它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０

，

９８７

，

５００

股，持股比例：

５．３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９

，

４４３

，

１１８

股，变动比例：

５．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李勤夫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1

年

3

月

3

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05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公司债券

2011

年付息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08

年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支付

2010

年

3

月

10

日至

2011

年

3

月

9

日期间（以下简称

"

本年度

"

）的利息。 根据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2008

年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

08

金地债

3

、债券代码：

122006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12

亿元

5

、债券期限：

8

年

6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5.50%

，在本期债券期限内固定不变

7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帐式

8

、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3

月

10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9

、付息日：每年的

3

月

10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上一计息

年度的付息日

10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08

年

3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1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

"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8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

"08

金地

债

"

的票面利率为

5.50%

。每手

"08

金地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55.00

元（含税，扣税后

个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44.00

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3

月

9

日；

2

、兑息日为

2011

年

3

月

10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1

年

3

月

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

"08

金地债

"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

、本公司将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

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

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相关机构

1

、发行人：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凌克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

联系人：张晓瑜

电话：

0755－83844828

传真：

0755－82039900

邮政编码：

518048

2

、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人：李泽星、李健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邮政编码：

100004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邮政编码：

200120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11-006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2000

万元在甘肃嘉峪关市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甘肃嘉峪关青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公告

2010-030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相关转帐事宜，并经甘肃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该子公司完成

了工商登记手续， 公司名称为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623100200000231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

国证券报》公告

2011-002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

公告》。

为规范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宁夏青龙管业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支行、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四方经协商，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一、 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支行开设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62001730101051501278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为

1,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中核四

O

四有限

公司科研生产基础设施改造三期工程新建厂外输水管线、 管材供货及安装施工项目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若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

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

存，并通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支行双方应当

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章。

三、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

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甘

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

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甘肃矿区支行应当配合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调查与查询。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每季度对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实施

"

中核四

O

四有限

公司科研生产基础设施改造三期工程新建厂外输水管线、管材供货及安装施工项目

"

的授

权人及唯一股东， 应当确保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遵守其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履行相应的监督和管理职责。

四、 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授权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龚晓

锋、周春晓可以随时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支行查询、复印甘肃矿区青龙

管业有限公司专户的资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支行应及时、准确、完整

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支行查询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

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支行查询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专户

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支行按月（每月

_10_

日之前，遇节假日顺延

)

向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支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

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支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七、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

肃矿区支行，同时按协议要求向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矿区支行、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调查专户情形的， 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

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支行、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

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督

导期结束（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861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公开增发

A

股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

月

2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的议

案》，拟申请公开增发不超过

1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该议案并经

2010

年

2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0

年

3

月

30

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本次公开增发

A

股申请文件，并于

2010

年

4

月

1

日

取得中国证监会第

100570

号《受理通知书》。

由于公司本次公开增发的募集资金投向部分涉及房地产开发项目， 而近期资本市场

受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影响， 涉及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再融资活动均受到严格的

限制，公司管理层经过审慎的分析、论证和权衡，并会商保荐机构后，决定主动撤回本次股

票发行申请，并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同时鉴于批准本次公开增发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将于

2011

年

2

月

8

日期满，期满后公

司《关于公司申请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的议案》将自动失效，因此公司董事会

决定不再将本次董事会决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及保荐机构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公开增

发

A

股申请文件的申请 》（海印股份【

2011

】

2

号）和《关于撤回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增发

A

股申请文件的申请》（第一创业【

2011

】

45

号）。上述申请已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

获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2011

】

15

号文件批准。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1－021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宜春市巨源锂能矿业有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1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宜春市巨源锂能矿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巨源矿业

"

）本次收购的资产为江西永生物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江西博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博鑫矿业

"

）

51%

的股权， 巨源矿业拟以不超过

1250

万元的价格收购上述资产（该资产尚未经评估机构评估，实际转让价格必须经有资质

的评估机构评估确认后确定，但转让价格最高不超过

1250

万元），资金来源为巨源矿业的

自筹资金。 本次股权收购价格是根据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赣西地质调查大队与江

西永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合作开发江西省宜春市何家坪矿区钽铌矿、奉新县

杨家湾瓷石矿、宜丰县白水洞

--

奉新县杨梅里钽铌矿的合同书》及《博鑫矿业股东会决议》

（博鑫矿业合法协议拥有含锂高岭土矿探矿权或探矿权权益，探矿权具体为：江西省宜春

市何家坪矿区钽铌矿、奉新县杨家湾瓷石矿、宜丰县白水洞

--

奉新县杨梅里钽铌矿，探矿

权证号：

3600000630275

、

3600000640063

、

3600000730438

， 矿区面积分别为

1.52

，

10.17

和

11.97

平方公里，合计

23.66

平方公里）而初步确定的。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2

、根据《公司对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收购资产额度的

决策权限由公司董事长决定，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

、名称：江西永生物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

2003

年

5

月

27

日

3

、注册地址：江西省高安市高安大道

709

号

4

、法定代表人：周宏亮

5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

、经营范围：汽车板簧、汽车另部件销售，物业管理、仓储、货运信息服务，煤炭批发

（限在

2010

年

6

月

1

日前有效），铁矿石、铁精粉、富矿粉、铁合金、钢材销售。 （以上项目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三、交易标的方基本情况

1

、江西博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

、成立日期：

2011

年

1

月

21

日

3

、注册地址：宜春市袁州区东风大街

10

号

4

、法定代表人：周永生

5

、注册资本：

204

万元

6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

、 股东出资： 江西省永生物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30.56

万元， 占出资比例的

64%

；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赣西地质调查大队出资

73.44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36%

。

8

、经营范围：地质工程勘查开发投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投资，矿产品加工、销售，矿

产资源开采（限分支机构经营）。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专项许可证经营）。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

)

协议双方：甲方：江西省永生物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宜春市巨源锂能矿业有限公司 。

（二）转让价格

为了吸引拥有锂矿资源的投资者，乙方拟收购甲方持有的博鑫矿业

51%

股权，经甲乙

双方商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250

万元（具体转让价款必须经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

估确认后确定，但转让价最高不超过

1250

万元）。

（三）转让款支付方式

本协议签订生效后， 乙方在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

46%

的转让款作为定金， 合计

575

万元整；在办理完工商变更后支付转让款的

24%

，合计

300

万元整；余款合计

375

万元

整，在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赣西地质调查大队出具同意将三个探矿权区域内有价值

的矿藏合法转为博鑫矿业名下的采矿权或转给博鑫矿业指定的其它公司的书面意见后，在

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

（四）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持有博鑫矿业的出资比例变更为

13%

；乙方成为博鑫

矿业的新股东，持有博鑫矿业出资额

104.04

万元，占博鑫矿业注册资本的

51%

。

（五） 根据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赣西地质调查大队与江西永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的《关于合作开发江西省宜春市何家坪矿区钽铌矿、奉新县杨家湾瓷石矿、宜丰县白水

洞

--

奉新县杨梅里钽铌矿的合同书》及《博鑫矿业股东会决议》，博鑫矿业合法协议拥有含

锂高岭土矿探矿权或探矿权权益，探矿权具体为：江西省宜春市何家坪矿区钽铌矿、奉新县

杨家湾瓷石矿、 宜丰县白水洞

--

奉新县杨梅里钽铌矿， 探矿权证号：

3600000630275

、

3600000640063

、

3600000730438

， 矿区面积分别为

1.52

，

10.17

和

11.97

平方公里， 合计

23.66

平方公里。本协议生效后，博鑫矿业的新股东按新的股权比例享有上述探矿权或探矿

权权益。

（六） 甲方承诺本次转让标的股权及博鑫矿业相关的探矿权为合法有效， 且未设立抵

押、担保，并对转让标的有处分权，同时承诺将探矿权内有价值的矿藏合法转为博鑫矿业名

下的采矿权或转给博鑫矿业指定的其它公司，乙方负责采矿权办理。 办理采矿权的一切费

用，由采矿权获得单位承担。

（七）违约责任：一方违反承诺或违约，违反或违约方应赔偿另一方全部经济损失。

（八）本协议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单位盖章后生效。

五、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股权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锂矿资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江特锂电池材料有

限公司生产制造锂电池正极材料提供资源保障，本次收购完成后将对巨源矿业未来的发展

奠定良好的基础。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3

日


